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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7/2021_2022__E7_94_B3_E

8_AE_BA_E7_83_AD_E7_c26_267560.htm 当前，社会经济活动

中各种形式的商业欺诈时有发生，在某些地区和领域还出现

蔓延势头。违法犯罪分子通过虚构事实、发布虚假信息和签

订虚假合同等手段以及非法行医，误导、欺骗企业、消费者

和患者，骗取钱财，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身体健

康。为了严厉打击商业欺诈，国务院决定，用一年左右时间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提高认识，明确目标 商业欺诈流毒甚广，为害甚烈，侵害

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困难群体的权益，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

，群众反映强烈，如任其发展，将成为社会公害，必须采取

果断措施，严厉打击。这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

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 措

。 通过专项行动，实行打防并举，查处一批大案要案，惩治

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形成对商业欺诈活动的强大威慑力，遏

制商业欺诈泛滥的势头。 结合专项行动，完善打击商业欺诈

的法律法规和执法体系，实现联合监管和信息共享，倡导诚

信兴商、守法经营的社会风尚，提高企业、消费者和患者自

主维权的意识和能力，逐步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舆论

监督、群众参与的反商业欺诈长效机制。 二、突出重点，落

实责任 要针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危害严重的商业欺诈

行为，集中整治。重点是整治虚假违法广告、打击非法行医

和商贸活动中的欺诈行为。 (一)整治虚假违法广告。 规范广

告市场秩序，严禁以新闻报道形式发布广告；严禁未经审批



擅自发布和篡改审批内容发布保健食品、药品广告；在保健

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服务广告中，严禁使用任何人包

括社会公众人物的形象，以消费者、患者、专家的名义作证

明；严禁在保健食品广告中宣传疗效和在药品、化妆品、美

容服务广告中夸大功能，以及在医疗服务广告中宣传保证治

愈；严禁在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和不实信息。加强对广告

行业的管理，健全广告监管制度。 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由工商

总局牵头。工商总局要负责组织专项检查以及与有关部门的

协调工作，依法查处虚假违法广告；对发布未经审批广告的

媒体，依法停止其广告发布业务；对发布虚假违法广告、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情节严重的媒体，依法停止其广告发布业

务，直至取消广告发布资格；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广告监管公

告制度，建立广告活动主体市场退出机制。新闻出版总署和

广电总局要加强对报刊出版单位和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刊登

、发布广告行为的管理，建立领导责任追究制。食品药品监

管局要依法做好对保健食品、药品广告的审查；对篡改审批

内容或者发布虚假广告情节严重的，主管部门要撤销广告批

准文号，并在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卫生部、中医

药管理局要做好对化妆品标签、标识宣传内容的监管，配合

工商总局整治医疗机构非法发布医疗广告的行为。信息产业

部要配合工商总局对发布虚假广告的互联网信息和电信服务

提供者依法进行处理。 (二)打击非法行医。 非法行医现象在

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城乡结合部大量存在，严重扰乱了医

疗服务市场秩序和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必须予以严厉打击。重点是：打击无证行医；查处

医疗机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和出租、承包科室的行为



；打击非法性病诊疗活动；查处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

行为。 打击非法行医由卫生部牵头。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

负责组织专项检查，打击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无行

医资格人员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查处医疗机构聘用非

卫生技术人员行医和出租、承包科室的行为，打击非法性病

诊疗活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负责查处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

儿性别的行为，查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超范围开展诊疗

活动以及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和出租、承包科室的行为

。卫生部、科技部根据职责分工，负责对医学科研机构从事

医疗服务的监管，查处其非法行医行为。 (三)打击商贸活动

中的欺诈行为。 重点是：打击企业不规范促销、虚构或者夸

大特许经营品牌效应、骗取加盟费的行为；打击服务业违规

经营行为；打击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中的各类欺诈

行为。 打击商贸活动中的欺诈行为由商务部牵头。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和工商总局要加强对商业和服务业促销活动的监

督检查，查处虚假促销、以次充好等行为。商务部、工商总

局要督促美容美发业经营者建立和落实进货查验制度，加强

对店内产品质量的监管，适时发布质量监测结果，对不合格

的产品要坚决清除出市场，并查清生产源头和进货渠道。商

务部、工商总局要开展特许经营摸底调查，确定重点监控地

区和企业，查处特许人披露信息不完整、不规范，没有风险

提示，或故意夸大投资回报的行为，加强对特许经营展会活

动的管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展会骗取加盟费。商务部、海

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外汇局要对外贸经营活动实

行联合监管，建立监管记录，加强信息沟通和复核。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劳动保障部、建设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



、外汇管理局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外经济合作活动的监

管，查处发布虚假信息，欺骗劳务人员、施工单位和投资者

的行为和无资质、超范围经营行为；强化对境外就业中介服

务机构的管理，查处建筑企业境外承包工程中的欺诈行为和

违反外汇、海关管理规定的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